
政策背景 
第6次全國農業會議決議 

  建構農產品生產到初級加工一元化管理制度 

強化農產品衛生安全，協助推廣農產品上架販售 

從事農產品初級加工之農民，多屬小型、簡易加

工之業態，其場所規模不及食品工廠，不易取得

工廠登記 

加工品分級管理，完善食農管理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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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 

一般食品工廠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農產品初級加工場 
未來農產品從生產到初
級加工一律由農委會負
責管理，藉由一條鞭的
管理模式，強化農產品
安全體系 



推動歷程 
行政院張景森政務委員於107年1月9日召開跨部會

協調會議指示小型農產品簡易加工之管理與規範由

農委會會負責辦理 

截至目前為止已召開3次內部研商會議、3次跨部會

會議、2次公民座談會及1次專家會議，未來將進一

步擴大在全國辦理座談 

作為母法之《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第7條修正

草案刻正預告中，預計108年6月前完成母法及相關

子法之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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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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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一般食品工
廠區隔 

取得法源依據並
制定相關法規 

成立專責單位 
 

商請經濟部修正
「工廠從事物品製
造加工範圍及面積
電力容量熱能規模
認定標準」，使農
產品初級加工場得
以不適用工廠管理
輔導法之規定 
 

 修正「農產品生產

及驗證管理法」，

納入農產品初級加

工場管理之法源 
 研訂「農產品初
級加工場管理辦
法」草案 

 研訂「農產品初
級加工場良好衛
生標準」草案 

未來於農業部成立
「農產品安全及行
銷司」，由該司統
籌管理，發給登記
證明文件及編號。 
 



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第7條修正重點 

農產品經營者加工特定項目溯源登錄農產品、驗證

農產品、有機農產品或有機轉型期農產品之初級加

工場，得向中央主管機關（農委會）申請登記。 

得申請之特定項目、初級加工範圍、申請登記之資

格、條件、程序、應檢附文件、有效期限、變更、

撤銷、廢止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

機關（農委會）定之。 

初級加工場良好衛生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

央衛生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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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產品初級加工場管理制度規劃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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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資格 三大適用範圍類別 作法 

原料 
需採用國產溯
源農產品 

申請人 
須為從事農業
生產之自然人 

建築 
須為農業用地
許可加工使用
之農業設施 

 正面表列乾燥、粉

碎、碾製及焙炒等

低風險加工項目 

 取得產銷履歷加工

驗證或有機加工驗

證者 

 通過農產品初級加

工方式及品項風險

評估小組審查者 

發給初級加工
場登記證明文
件，等同於工
廠登記，公開
資訊、追蹤追
溯 
 



正面表列適用之加工方式及品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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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效益 

農業升級，農產品初級加工串連一級生產與三級行

銷，帶動農業六級化 

穩定產銷，延長農產品保存期，可增加農產品加工

量達7萬5,000公噸/年 

提升整體農業產值，帶動500家農產初級加工場發展，

產值增加約20億元 

期待能在10年內創造目前食品加工業總產值6,000億

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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